
三光國中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習扶助課後輔導 

家長同意書 

貴家長惠鑒： 

貴子弟部分學科學習成就表現經教育部學習扶助系統施測後為不及格，列

為學習扶助個案名單，學校依規於 113.9.16-114.1.3(逢連假、段考第二天和校

慶預賽日暫停)開設第九節課程進行課程加強和補教教學，費用全免。貴子弟參

加課程如下： 

□週一下午 4:40-5:20 上        科，授課教師：          ，地點：                   

□週二下午 4:40-5:20 上        科，授課教師：          ，地點：                   

□週三下午 4:40-5:20 上        科，授課教師：          ，地點：                   

□週四下午 4:40-5:20 上        科，授課教師：          ，地點：                   

□其他時段：         上        科，授課教師：         ，地點：                   

(請服貼於聯絡簿) 

                                        三光國中 教務處 敬啟 

                                           113 年 9月 11 日 

--------------------請 撕 下 繳 交 ---回--條—--------------------------- 

 

□ 本人已了解學習扶助英語課程，同意小孩參加。 

□ 本人已了解學習扶助英語課程，不同意小孩參加，於下午 4:35 放學後

立即離校回家。 

 家長意見：                                                         

   此  致 

  南投縣立三光國民中學   

                                        

                                       家長簽名：                                                                                   

                           年  班   號 學生姓名： 


